
經濟部水再生利用推動小組設置要點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名 稱 現 行 名 稱 說 明

經濟部再生水資源發展協調會報設

置要點

經濟部水再生利用推動小組設置要

點

本組織設置目的及功

能，主要在於透過跨

單位溝通、協調及整合

以促使再生水資源發

展相關計畫順利推動，

為更符合本組織之功

能，以及配合「再生水

資源發展條例」公布施

行，爰修正本要點名

稱。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一、經濟部（以下簡稱本部）為推

動再生水資源發展計畫，成立

再生水資源發展協調會報（以

下簡稱本會報），並為督導、

協調及其他相關事項，爰訂定

本要點。

一、經濟部（以下簡稱本部）為推

動各水再生利用計畫，成立水

再生利用推動小組（以下簡稱

本小組），並為督導、協調及其

他相關事項，爰訂定本要點。

一、配合「再生水資源

發展條例」公布施

行，將「水再生利

用」一詞修正為「再

生水資源發展」。

二、配合本要點名稱修

正，將水再生利用

推動小組修正為再

生水資源發展協調

會報，簡稱亦修正

為本會報。

二、本會報之任務如下：

(一)各再生水資源發展計畫推

動協調事項。

(二)各再生水資源發展計畫推

動策略研訂。

(  三  )個案再生水  資源發展計畫

執行督導。

(  四  )綜理再生水  資源發展計畫

推動事項。

二、本小組之任務如下：

(一)各水再生利用計畫推動協調

事項。

(二)各水再生利用計畫推動策略

研訂。

(  三  )  個案水再生利用計畫  (  草案  )

規劃成果審議。

(四)個案水再生利用計畫執行督

導。

(五)綜理水再生利用計畫推動事

項。

一、修正本小組及水再

生文字，修正理由

同第一點說明。

二、本組織主要功能為

再生水資源發展跨

單位協調平台，且

考量現階段再生水

相關計畫陳報行政

院核定實施前，視

經費來源，需經過

內政部下水道建設

推動會或本部水資

源審議委員會審議，



修 正 名 稱 現 行 名 稱 說 明

為加速計畫推動，

宜避免重複審議，

爰刪除第三款規定。

原第四款及第五款，

配合調整款次為修

正規定第三款及第

四款。

三、本會報置召集人、副召集人、執

行秘書各一人，並均為委員，

召集人由本部次長兼任，綜理

本會報推動業務；副召集人由

本部水利署署長兼任，協助召

集人辦理本會報推動業務；執

行秘書由本部水利署副署長兼

任，協助召開工作會議及相關

推動業務，其餘委員如下：

   (一)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代表一人。

(二)科技部代表一人。

(三)內政部營建署代表一人。

(四)本部工業局代表一人。

(五)本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代表

一人。

(  六  )台灣自來水公司代表一人。

(  七  )  臺北市政府代表一人。  

(  八  )  新北市政府代表一人。  

(  九  )  桃園市政府代表一人。  

(  十  )  臺中市政府代表一人。  

(  十一  )  臺南市政府代表一人。  

(  十二  )  高雄市政府代表一人。  

(十三)本部水利署代表二人。

(十四)相關專家、學者。

前項相關專家學者委員得

視需要聘任。

本會報委員任期二年，期

滿得續聘。

三、本小組置召集人、副召集人、執

行秘書各一人，召集人由本部

次長兼任，綜理本小組推動業

務；副召集人由本部水利署署

長兼任，協助召集人辦理本小

組推動業務；執行秘書由本部

水利署副署長兼任，協助召開

工作會議及相關推動業務，其

餘委員如下：(一)行政院環境保

護署代表一人。

(二)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代表

一人。

(三)內政部營建署代表一人。

(四)本部工業局代表一人。

(五)本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代表

一人。

(  六  )  本部國營會代表一人。  

(七)台灣自來水公司代表一人。

(八)本部水利署代表二人。

(  九  )  本  部  水利  署水利規劃試驗所  、

北、中、南區水資源局  代表各

一人  。  

(十)相關專家、學者。

前項相關專家學者委員得

視需要聘任。

本小組委員任期二年，期

滿得續聘。

一、修正本小組為本會

報，修正理由同第

一點說明。

二、配合組織改造，修

正第一項第二款機

關名稱。

三、因行政院核定「公

共污水處理廠放流

水回收再利用示範

推動方案」及「再

生水資源發展條

例」公布實施，在

政府投資興建部分，

係由地方政府積極

辦理，爰新增第一

項第七款至第十二

款水源供應短缺之

虞地區或具再生水

利用潛勢地區之直

轄市政府代表；另

為避免本部所屬及

水利署相關成員過

多，爰刪除現行規

定第一項第六款及

第九款本部國營會

及水利署所屬機關

代表。現行規定第

一項第七款、第八

款及第十款移列修

正規定第一項第六



修 正 名 稱 現 行 名 稱 說 明

款、第十三款及第

十四款。

四、本會報依作業需求不定期召開委

員會議，並由召集人召集之，召

集人因故無法出席時，得指派副

召集人或授權人員代理。

四、本小組依作業需求不定期召開委

員會議，並由召集人召集之，召

集人因故無法出席時，得指派副

召集人或授權人員代理。

修正本小組為本會報，

修正理由同第一點說

明。

五、本會報委員會議前，得就議題需

要邀集相關機關召開工作會議先

行研商；工作會議由執行秘書召

集之，執行秘書無法出席時，得

指派授權人員代理。

五、本小組委員會議前，得就議題需

要邀集相關機關召開工作會議先

行研商；工作會議由執行秘書召

集之，執行秘書無法出席時，得

指派授權人員代理。

修正本小組為本會報，

修正理由同第一點說

明。

六、本會報幕僚單位為本部水利署。 六、本小組幕僚單位為本部水利署。 修正本小組為本會報，

修正理由同第一點說

明。

七、本部所屬機關（含補助各縣市政

府）辦理之個案水再生利用計畫，

其成果經提本小組審議同意後，

由各主辦單位依行政程序陳報

一、本點刪除。

二、本點刪除理由，同

第二點說明二。

七、本會報召集人、副召集人、執行

秘書、委員及專家學者均為無給

職。

八、本小組召集人、副召集人、執行

秘書、委員及專家學者均為無給

職。

一、修正本小組為本會

報，修正理由同第

一點說明。

二、配合第七點刪除，

調整點次。

八、本會報相關會議之通知及會議

紀錄函發，以本部名義行之。

九、本小組相關會議之通知及會議

紀錄函發，以本部名義行之。

一、修正本小組為本會

報，修正理由同

第一點說明。

二、配合第七點刪除，

調整點次。


